
01-01

R2

150m10m

3000㎡

广

    1、在地块西北部设置一个公共开放空间，其位置和形状在下阶段详细设

计中可以微调，但面积不得小于3000平方米。公共开放空间应符合《深圳市城

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、《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并24小时

对公众开放。

    2、地块中部的现状风水塘在下阶段设计中可适当调整位置、形状，但应

保证其用地面积不得小于2000平方米。

    3、允许地下空间整体开发，地下室退线按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

进行控制，且满足轨道保护要求。

N

石

园

街

新

路

至
观
澜
中
心
区

规划特色商业街

至东莞

黎

路

黎

四


